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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先秦儒家的王道观念——兼论所谓“东亚价值” 

  

龚群 

  

  

近年来，“东亚价值”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所谓“东亚价值”，其核心被认为是（政治）权威主义的价值观，是与儒家思想的

长期熏陶分不开的。本文通过对孔子和孟子的相关思想和实践，尤其是孟子政治思想核心的王道观念进行一些梳理，来认识儒家是

怎样看待政治权威主义的。 

一 

一般认为，政治权威主义是介于王权（皇权）专制主义与现代民主之间的一种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既不像传统专制主义那样对

于社会臣民采取专断的权力统治，也不像民主政治那样强调民众的政治参与和个人自由的价值。权威主义政治强调的是服从、秩序

与纪律。权威主义的价值观把国家的价值看得高于个人的价值，现实国家（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

而不论这种现实国家的政策是什么。 

先秦儒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权威主义的政治观念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孔子对仁的强调说起。我们知道，孔子学说是以仁为

核心的学说，对于统治者，他强调其德行的重要。因此，在孔子这里，并不是对于任何当权者都可以认同的。在他看来，任何人的

行为都应合于礼，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首先需要做到仁。孔子对于他的学生问仁，在不同的背景关联中有不同的回答。抽象地看，

在孔子那里，仁所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历史责任的担当，是一种“爱人”的伦理价值。在政治意义上，仁所体现的就是以夏、商、周

三代为代表的历史王道。这种历史王道，也就是庶之、富之和教之，或“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理想。 

孔子不仅强调仁，而且强调礼。在《论语》中，他反复教导他的学生行为要合于礼，而且对于礼的社会紊乱现象深恶痛绝。礼在先

秦思想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仪式、仪礼，同时也是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从对礼的强调意义上看，孔子强调社会秩序与纪律

的重要。礼所规范的社会秩序包含着不同的社会等级秩序的要求。孔子肯定了一般意义上的君臣关系，肯定了个人对权威者服从的

合理性。孔子甚至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反对“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论语·颜渊》）。在这个

意义上，孔子确实是在强调等级制度和家族内的等级关系的不可逾越性。但是，对于孔子的这一思想，我们首先应当从孔子所处的

春秋乱世这一社会背景去理解。孔子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有着合理秩序的社会，这种合理的社会秩序也是他所提倡的历史王道的基本

内涵。他尤其认同周代的社会政治秩序之礼，把周礼看作是这种合理秩序的一个典范。 

但另一方面，孔子对礼的强调并非是在提倡盲从，他维护制度（礼）的权威也并不等于认同任何现实的政治权威。孔子以仁界定

礼，也就是对以君臣关系为代表的等级制度注入了一种精神内涵，一种合理性原则。在他看来，只有合乎这种精神内涵的君臣关系

才是值得肯定的。在这个意义上，现实国家的权威并不是至上性的，只有合于仁的精神原则才是至上性的。这体现在儒家学说中，

就是以“道”的标准来衡量现实国家：在孔子那里，“有道”就是仁、礼的和谐统一以及富民政治。孔子把“有道”与“无道”对

立起来，他反复说到“邦有道”如何如何，“邦无道”如何如何。因此，虽然孔子强调礼，但这并不是一种对现实政治权威的盲

从，更不是一种绝对服从。孔子把国家的现实政治与他的理想政治标准区分开来，并以他的准则来进行评价衡量。他所追求的王道

是上面所述的王道政治理想，而不是认同某种政治现实。 

同时，孔子对于权势者还体现了一种抗争精神，对于无道的君主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因此，孔子对于现实政治权威本身是有距离

的。他所采取的标准是有道与无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对于处理与权势者的关系，他提倡史鱼那样的刚直态度，

而不是乡愿式的没有是非之分。如果君主有错，臣下如何处理？孔子提倡的是直颜犯上。《论语·宪问》载：“子路问事君。子

曰：勿欺之，而犯之。”也就是说，不要欺骗他，而要当面触犯他。我们知道，在春秋时期，直颜犯上、触怒了君主是有可能被处

死的。可见，孔子把王道的价值看得高于生命。 

二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王道观念。这个王道，在孟子那里也就是仁政观念。孟子的“王道”、“仁政”、“王政”、“先王之

道”、“尧舜之道”等，指称的是同一个内容，即合于孔子的历史王道。孟子讲仁政，是直接面对现实的，而讲先王之道，则是以

历史的方式提出的，或以历史的方式阐发自己的政治理想。 

由于孟子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孔子不同，《孟子》一书中孟子与君王或君主的对话占有相当的比重。孟子在许多场合是以王者之师的

身份出现的，而君主也是以讨教的态度来与孟子对话的。而在《论语》中，虽然也有孔子为君主出主意的记载，但《论语》基本上

是孔子与弟子的教学问答录。孟子可为王者之师，这不仅表明在战国时代知识分子的地位比孔子的春秋时代提高了，而且表明孟子

的学识在当时受到尊重。孟子以道的担当来面对君王的权势，不是低于君王一等，而是在道义上高于君王。总之，在儒家思想传统



中，历来是师道高于君道，而不是相反。 

孟子的政治理想也就是王道或仁政的理想。以孟子的话来说，统治者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以德服人即是王道，以力服人

即是霸道。具体来说，孟子的王道观念主要有如下内容： 

1．以孝悌为核心。孟子认为尧舜之道，孝悌而已。但是，孟子讲孝悌，并不是仅讲对自己的父母兄弟的感情，而是要把这种亲情

扩充开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足以保四海”（《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2．以不忍人之心来推行政治措施。即不忍心自己去做的事，也不应加之于百姓。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

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3．民众（国民）要有基本的财产或资产，或他所说的“恒产”。中国古代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孟子的给民以恒产的观念也主

要讲的是田产。他强调田产对于百姓来说无比重要，它是百姓生活资料的来源，是百姓生活富裕的前提与保障，同时也是一个国家

政治安定的经济前提。所谓有恒产才有恒心。在这个意义上，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富民政治观念，把孔子的观念具体化了。 

4．徭役赋税要有定制。徭役和赋税是以无偿和暴力征收为其特征的。徭役是无偿地占用民众的劳动来从事以国防（如筑长城）、

城防（城墙）、王宫、王陵以及其他公共设施为主的活动，赋税征收多少固然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但数量不是固定的，征多征

少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需要与意志。战国时期的徭役和赋税实际上是民众百姓的沉重负担，达到了导致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的

地步。所以，孟子主张轻徭薄税，并且徭役要不违农时。 

5．国家政府当局应关注天下的穷苦百姓，尤其是须关注和救济鳏、寡、孤、独者。孟子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

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当邹穆

公问道，为什么他的百姓没有人为他的官员们的死而卖力时，孟子指出：“凶年饥岁，君之民老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

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

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同上）意思是说，如果你行仁政，关注老百姓的疾苦，老百姓是会与

你的官吏们同心的，否则，你不可能得民心。孟子说，对于百姓“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6．轻刑罚，反对株连，反对滥杀无辜。孟子认为“杀一无罪非仁也”。（《孟子·尽心章句上》）在他看来，“无罪而杀士，则

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徒”（《孟子·离娄章句下》）。历史地看，这一认识在当时是很可贵的。孟子注重道德的作

用，强调仁政，反对滥用刑罚。他主张“省刑罚，薄税敛”（《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的王道或仁政观念，是他对待现实国家统治者的思想前提。他以这样一个尺度来衡量现实的国家以及其治理状况的好坏，并以

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来与君主们对话，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把现实的政治权威放在很高的位置。在人民、国家和君主三者孰重孰轻

上，孟子的王道观念是把人民放在首位，而把君王放在最后。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

在他看来，君王不得民心不可能得天下，要得民心，就必须要行仁政，即以不忍人之心爱民、保民，使民有恒产。实际上孟子在这

里指出的是公共权力的基本功能，即：不是为当权者自己谋利益，而是为社会基本成员谋利益；如果这个权力仅为当权者谋利益，

并视民众为草芥，那么君王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在孟子看来，君王的去留存否决定于民心的向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里

所讲的就是君主以民为本。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孟子认为是民心而不是权势者的权威才是最大的政治权威。 

为何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权威？为何它可决定君王的去留？孟子的仁政或王道观念还有一深层次内涵，即孟子的思想中有从“君主以

民为本”到“民自有其本”的思想向度。在孟子看来，君之本在民，但不可反过来说民之本在君。不是有君才有民，而是先有民后

才有君。是“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民的存在，民的权利，是天赋予的，君主与师长，是后

天才有的。“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章句下》），这个本末秩序在孟子那里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孟子引《尚书·太

誓》之言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章句上》）民意即为天意。正因为如此，孟子反复强调，天子不

能以天下与人。是民心决定天下的向背。因此，人民的选择，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选择。孟子以尧崩后是人民的意志决定天子

之位不归于尧之子而归于舜，来说明他的观点。不仅如此，孟子还认为，君主治理国家，不仅应行仁政，尊重人民的利益，而且应

以国人的意见来决定重大的政治决策。如果君王要杀某人，一国之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者才杀。从这样一个观点来看，

普通人的权利、普通人的尊严、普通人的意见应当得到尊重也是自然之理了。正是在孟子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类似于西方的“天

赋人权”的观念。 

君、臣、民众之间的关系，在孟子看来都是平等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它们的相互性。“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

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章句下》）君

臣之间不存在那种片面的后者对前者的服从关系。同时，孟子以他的民为君之本的思想来看待君臣关系，认为，如果一个君主不是

保护他的人民，而是残害他的人民，那么他就不是一国之君，而是一个“独夫”，国人是可以将其诛杀的。他说：“残贼之人谓之

‘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由此，我们非但看不到孟子对权势者的权威服从的观念，

反倒清楚地看到孟子的王道观念内含一种反权威主义的态度。这是一种以道的担当来蔑视那种不仁的权贵的态度。这种反权威主义

的精神应当看做是儒家思想中十分可贵的思想资源。它在几千年儒家思想的发展中，一直是历史上的儒家对于政治权威进行正义抗

争的精神动力。我们可在东汉末年的太学生那里看到它的高扬，在明末东林党那里看到它的崛起；我们也可在韩愈的《谏迎佛骨

表》中读出孟子的士大夫精神，从朱熹的尊王道贱霸道的历史观中看到他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从历代冒着死罪谏奏帝王的臣下那里

看出孟子的身影。 



先秦儒家的这种历史王道观念以及孟子的民之为本的观念，虽然在儒家思想的发展中有所传承，但遗憾的是，它没有能发展出真正

类似于西方那样的民权观念，或基本人权观念。儒家后继的主流思想没有把民放在更为基础的地位来考虑，而是仅从君主的政治立

场来考虑，强调的是君主如何为民作主，而不是民本来就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儒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虽然高扬了士大夫的道

的担当的主体精神，从而把政治的权威放在次要位置，但孟子的这种王道政治的民本主义精神却没有生发出以个人的基本权利为理

念的现代个人自由的政治观念。先秦儒家的这种民与天等同的价值观念，只是流变为农民起义以及造反、反叛强暴统治的动力与精

神（替天行道）。此外，孟子的仁政观念主要可看作是一种王道观念，是一种合理统治的观念。这种合理统治的观念包含着可贵的

因素，它所追求的合理的政治关系和合理的社会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代性因素。但即使是这样一种儒家的合理统治的理念，也流

为一种政治浪漫主义，而没有切实的制度设计，提倡专制主义的法家思想在中国政治的演进中却反而得到了制度层面的落实。因

此，中国的思想观念的演进有着背离先秦原儒的精神发展的趋势。自秦以来，政治专制主义的实践即朱熹所说的“霸道”盛行，以

及政治思想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的三纲原则的确立，把孟子所提倡的君臣的对等关系推向了一种全面的不对等关

系，前者有着无限的权力和权利，后者只有服从的义务。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可完全抹杀秦以来儒家思想中具有现代意义的积极

因素。因此，在我们今天讨论所谓“东亚价值”时，必须意识到它的内涵本身并不符合原儒的精神。 

强调以个人权利为基本理念的现代政治价值观，虽然成型于近现代西方社会，但并不意味着以个人自由或个人基本权利为基本理念

的政治观只是西方的专利，而在东亚只是崇尚政治权威主义。实际上，我们恰恰可从儒家思想中找到个人对抗政治权威的十分宝贵

的思想要素，这种要素是与现代强调个人自由的政治观念相协调的。况且，那种强调政治权威主义是后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

之路的观点，已经遭到阿玛蒂亚·森等人的有力驳难，印度民主的成功经验和非洲民主国家博茨瓦纳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有力

地驳斥了这种观点。我们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先秦儒家为我们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提供了某种可贵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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